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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致：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律师作为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的法律

顾问，受公司的委托，在审核、查证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就公司与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长

春高新区管委会”或“甲方”）签署《吉林省低碳产业园科技生态碳汇区四季城开

发建设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本所律师已经得到公司的保证，其向本所提供的

与《框架协议》有关的情况、资料和说明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和有效的，

且无任何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一、协议的主要内容 

1、根据公司提供的《框架协议》的文本，双方的合作模式为： 

（1）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项目建设主体，负责整体运

作长春高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土地收储工作。乙方出资在甲方辖区内组

建项目平台公司，并在甲方监督指导下负责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的具体实施工

作。 

（2）甲方同意将相对应的建设用地的土地出让金的本级留成部分，作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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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高新区城市基础设施类项目的资金来源（即项目回购款）。 

（3）由乙方的平台公司负责筹措项目建设资金，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资金和相对应建设用地的土地整理资金。其中非工程类投资部分（主要指征地

拆迁补偿资金）按银行同期利率上浮 3—8%计取，计入工程建设成本。 

（4）长春高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采取 BT 方式运作，甲方在工程竣

工决算审计完成后支付项目回购资金（即 BT 工程决算款）。回购资金来源但不

限于相对应地块的土地出让收益，如土地出让收益不足还款，差额部分由甲方财

政收入支付。  

（5）甲方根据项目工程建设进度需要所确定的资金投入计划，制定相匹配

的土地出让计划。 

（6）由甲方将工程总承包权委托给乙方的平台公司。 

（7）甲方给予乙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优惠政策。 

2、《框架协议》涉及的具体项目情况如下： 

《吉林省低碳产业园科技生态碳汇区四季城开发建设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项目名称：吉林省低碳产业园科技生态碳汇区四季城开发建设项目  

——项目工程建设期：3-5 年。 

——项目投资情况：本项目可以包含单个或若干个单体项目组成，投资总额

约人民币 80 亿元。 

——项目支付方式：长春高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采取 BT 方式运作，

甲方在工程竣工决算审计完成后支付项目回购资金（即 BT 工程决算款）。 

二、《框架协议》约定事项的相关情况 

1、公司与长春高新区管委会的交易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近三年《审计报告》及公司相关人员的介绍，公司与长春高

新区管委会截至《框架协议》签署前未发生过业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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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框架协议》为框架性的战略合作协议，是作为双方开展紧密型合作的指

导性文件，并未详细约定双方在每个具体合作项目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项目

的实施需要另行签订相关合同。 

三、协议对方的主体资格及协议的合法有效性 

1、协议对方的主体资格 

根据《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条例》规定，长春市人民政府在开发区

内设立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开发区的建设和高新技术企业、

高新技术项目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享有市一级经济管理权限。长春高新区管委

会的职权包括负责集中新建区土地的规划和开发。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长春高新区管委会目前持有编号为 42321101-0 的组

织机构代码证，地址为吉林省长春市硅谷大街 3333 号，法定代表人为孙亚明。 

根据《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

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所律师认为，长

春高新区管委会作为依法设立的政府派出机构，具备签订相关协议的合法主体资

格。 

2、协议的合法有效性 

（1）经核查，《框架协议》的内容均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形，合

法有效。 

（2）《框架协议》的文本均经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双

方授权代表已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签署了协议文本。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长春高新区管委会具备签署协议的主体资格，双方签

署的《框架协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011 年 10 月 27 日 


